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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原则能论证 “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吗？

作者：康民军    时间：2009-09-2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印度因边界问题发生边界冲突和战争。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但当时印

度政府坚持地理原则能先天决定“麦克马洪线”是有效边界，无疑起到极坏的作用——不但引发了中印之间的第

一次武装冲突，而且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边界战争。  

本文对当时印度政府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从历史的借鉴中找到并吸取一些有益于中印两国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一、 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谓地理原则的提出及内涵 

中印边界是否早已确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印之间的一个根本分

歧。  

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是：“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

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从实际情况看，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分

歧。”[1]但当时的印度政府却不这样认为。 

印度政府曾长期主张：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中印边界[2]，是“人所共知和确定了的界线”[3]；印度

“出版的地图上所划的边界是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的”[4]；“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印度政

府不能同意必须举行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中印边界”[5]。  

从表面看似乎印度认为，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中印边界，既有条约依据，又有地理和传统依据，因而

才是确定了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印度又说，其主张的中印边界是“以习惯和传统为基础的”，“并且多少世纪

来一直是众所周知的”，而“众所周知的……习惯边界，就是规定了的，不需要进一步的或正式的规定”。[6] 

“这条传统边界本身就是有效的，无需进一步或正式规定。”[7]  

这样，印度政府为坚持“麦克马洪线”是已定边界，至少设下了两道防线——只要能论证“麦克马洪线”有

条约依据或是众所周知的习惯边界，就可以论证其有效。但印度政府事实上仍不得不去寻求地理方面的依据，并

为此提出了地理原则可以先天决定“麦克马洪线”是一条正式边界的观点。  

印度政府所谓的地理原则，是指以分水岭或山脊等地理特征为界的原则，有时又被称为分水岭原则。印度认

为：根据这一原则，中印边界是可以先天决定的。印度政府的这一原则，是在其同中国政府关于“何谓划定的边

界”的争论中明确提出的。  

中印关于何谓划定的边界是有分歧的。印方在1960年的官员会谈中提到：“印度方面不能接受中国的论点：

只有经过外交交涉加以规定并且在地面上共同标定的边界，才能认为是划定的边界。”[8]印度认为：“划定是

一个关于形成被承认是分开两个国家的精确边界线的一般名词。划定的过程和方法，因历史情况而各异。可以是

在地图上划定，可以是在地面上标定，可以在叙述性发言中指出沿边界线各转折点的经纬度或明显特征的形式精

确地定界，也可以由一项经谈判达成的体现协议规定边界的双边文件加以正式划定。但是除所有这些之外，边界

也可以通过历史过程划定，而同印度和中国之间这类传统边界有关的，正是这种历史划定的过程。”[9]这里印

度提到五种划定边界的方法，但认为和中印边界有关的只有一种，即通过历史过程划定的方法。[10]印度认为：

通过历史过程划定的边界，就是正式边界。  

印度认为：通过历史过程划定的边界，是指“根据一个地区的自然特征形成的，后来又经过数世纪的习惯、



传统的承认过程而加以认可的”边界；这种边界并不依赖正式的协定，因为“正式的协定，对人为的边界来说虽

是重要的，但对于一条基于自然特征并且已在传统上得到承认的边界则是可有可无的”。[11]印度认为：在历史

划定的过程中，鲜明的地理特征可以先天决定两国间的边界。“中国方面问印方是否认为边界是先天决定的。在

某种意义上，答复是肯定的。”“既然地理上的实际情况在有人类居住之前就存在着，那么边界就只是在那些地

理特征清楚并在两国间提供出一条自然分界线的地方，才是先天决定的。”[12]在印度政府看来，最鲜明的地理

特征是分水岭或山脊，而“麦克马洪线”就是沿分水岭或山脊的。  

尼赫鲁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的信说：“传统的疆界是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峰顶的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

的”，[13]“麦克马洪线”是沿“天然分界线喜马拉雅山脉的峰顶走的”。[14]在1960年的会谈中，印方又说：

“地理特点通过历史过程来决定传统习惯边界的形成，历史的证据倾向于确认而不是否定山区的传统边界中显而

易见的地理原则。”[15] “分水岭往往是决定其两侧居民定居的界限，并形成两国人民间的边界。”[16] “印

度的边界线是基本上统一，绝大部分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由分水岭原则所提供”；“中国的边界线是不能根据

任何地理原则予以说明的，而地理事实和原则却确定了印度的边界线”。[17]然而印度也不得不说，“他们并没

有声称分水岭的观念是一个划定边界的既定原则，更不是唯一的原则”。[18]而且印度也知道中国的观点是：

“边界是通过数千年历史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并不是由抽象的地理原则构成 的。……只有在要对边界线进行划

定或标定的时候，印度所提的问题（指按分水岭划界）才会是有关的。”[19]但印度实际上仍认为地理原则是划

定中印边界的既定原则，是划定边界的首要原因，认为“在其他各项讨论题目下提出的证据，确实必须十分有

力，才能说明这种罕见的违反基本地理原则的情况”。[20] 

印度政府的逻辑是：众所周知的传统边界就是正式的边界；在历史划定的过程中，鲜明的地理特征，如分水

岭或山脊，往往会先天决定传统边界的形成；于是鲜明的地理特征就往往会通过历史过程划定两国间的正式边

界；“麦克马洪线”刚好在“往往”的范围内而被鲜明的地理特征决定为中印之间的正式边界。  

为什么鲜明的地理特征往往会通过历史过程划定一条传统边界，从而使之能按印度的逻辑最终决定一条正式

的边界呢？印度1960年2月12日的照会是这样解释的：“在山区的传统边界总是倾向于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而不

是依照任何其他的天然地形。这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天然边界中，分水岭是最好的，它不会改变，而且易于辨

认。在有一系列山脉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岭，而不是别的东西，成为传统的边界，因为山两边的人民在定居时倾

向于上溯到河流发源地为止，而不会越过它们。”[21]印度在1960年的官员会谈中又说：“当两国为山脉所分隔

而又没有边界条约或具体的协定时，传统边界往往倾向于沿着分隔流入两国河流的主要流量的山脊而形成，这在

目前已经是国际习惯法中一条公认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内在逻辑是不言自明的。两边地区的居民不但倾向于定居

在直到横亘于当中的屏障为止的地带，而且希望和求取保有对该流域的控制。”[22]  

二、 地理原则不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  

能先天决定一条正式边界的地理原则，如能得到公认，必将成为国际法上的创举。但本文并非要致力于国际

法研究，而只是想澄清一些事实。而事实是，“麦克马洪线”并非沿分水岭或喜马拉雅山脉峰顶走的，因为喜马

拉雅山并非分水岭，而喜马拉雅山脉峰顶则难以精确认定，并与“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多有不同。  

（一）喜马拉雅山不是分水岭  

喜马拉雅山位于青藏高原南侧，全长2400公里，宽约200～350公里。它由一些平行山脉组成，从南到北主要

分为西瓦利克山、小喜马拉雅山和大喜马拉雅山。这三条山脉又是由一系列山脉组成。喜马拉雅山分为西、中、

东三段，“麦克马洪线”地处东喜马拉雅山地区。喜马拉雅山虽山势雄伟，但并非分水岭，因为印度河与布拉马

普特拉河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以北。众所周知，分水岭是指“相邻两流域之间的山岭或高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径

流，沿着其两侧斜坡注入不同的河流”；分水线是指“相邻流域的分界线，通常是分水岭最高点的连线”。[23]

显然，喜马拉雅山无法提供一条像印度主张的那样能精确界定中印边界的分水线。印度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面

的分水岭是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如果按照印度所谓地理原则的“内在逻辑”——分水岭“两边地区的居民

不但倾向于定居在直到横亘于当中的屏障为止的地带，而且希望和求取保有对该流域的控制”，“分水岭往往是

决定其两侧居民定居的界限，并形成两国人民间的边界”——来推论，中印边界或是到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

上去找，不然就得去南亚次大陆上找。这显然是荒谬的。其实，不但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为雅鲁藏布江）和印

度河（上游为森格藏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以北，而且其许多支流也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因此，喜马拉雅山系

对于河流水系，即使不考虑位于其北麓的雅鲁藏布江，也不能称之为天然分水岭”。[24]这一事实在印方描述所



谓“沿喜马拉雅山分水岭”的“麦克马洪线”时，也是无法回避的：“……穿过南乍布河，然后沿着大喜马拉雅

山脉的山脊，即西藏境内的加玉河和印度境内的卡门河、坎拉河和开鲁河之间的分水岭，向东和东北方向逶迤。

此后，边界穿过苏班西里河，在马及墩正南穿过杂日河，……然后边界往东行，穿过迪亨河，上升到西藏境内的

金多河和聋多河同印度境内的丹巴河及其支流之间的分水岭。……然后边界在察隅以南几英里处跨过洛希特

河……”[25]这里印度五次提到“麦克马洪线”穿过或跨过某些河流，怎么能说它是沿分水岭呢？  

但印度仍坚持“麦克马洪线”是沿分水岭走的，那么印方如何自圆其说呢？印方给分水岭下了一个新定义，

认为：分水岭是指“分隔流入两国河流的主要流量的山脊”；这样，尽管“河流经常会切穿分水岭”，但“这些

山脉丝毫不会因此而不成其为分隔两侧大部分水流的分水岭”。[26]在此基础上，印度就可以推论说：由于喜马

拉雅山北坡大部分水流流入了中国的雅鲁藏布江或森格藏布，只有小部分经由切穿喜马拉雅山的河流，如萨特累

季河和苏班西里河等，流入印度的印度河或布拉马普特拉河，因而喜马拉雅山仍因为是“分隔流入两国河流的主

要流量的山脊”而“构成予人印象深刻的分水岭”。[27]印度对分水岭的新定义如能获得公认，无疑会成为地理

学上的创举。然而，这一新定义在现实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森格藏布和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

本是同一条河流，而且它们的一些支流，如萨特累季河（在中国境内为朗钦藏布），即使根据印度主张的中印边

界也源于中国境内，这怎能分清哪一条是中国河流，哪一条是印度河流呢？既然这一点无法做到，又怎能弄清这

一地区的大部分流量是流入中国河流，还是流入印度河流呢？澳大利亚地理学教授普列斯科特就曾指出：相反的

流向是分水岭的本质属性，而印度却给分水岭下了一个“大部分水量流入两国”的反科学定义，“这就很难理

解，当同一条河流的流域，如苏班西里河和洛希特河流域，为两国所共有时，其水量又如何能计算得出来呢”。

[28]  

印度在描述“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时，也提到一些分水岭。但这些分水岭是指同一条河流（雅鲁藏布江—布

拉马普特拉河）的各条支流之间，甚至支流的支流之间的分水岭。当然并非不能论及同一河流各支流间的分水

岭，但说这些支流间的分水岭能为中印两国提供一条可作为边界唯一选择的界线，则绝非事实。雅鲁藏布江—布

拉马普特拉河有许多支流，因而在支流之间以及支流的支流之间，会有许多并行的分水岭。所以事实正如一些学

者指出的那样：“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没有遵循印度—中亚分水岭。反之，它是遵循着起源于该线以北喜马拉

雅山脉最高峰的主要河流的河谷之间的一系列分水岭而划成的。在麦克马洪线的若干段，麦克马洪和他的顾问们

不得不在两个或更多的分水岭线之间进行选择。具体确定麦克马洪线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它是一系列英国决定的

结果……”“因此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是一些任意决定的结果，印度政府力图用一个统一的

分水岭原则把这种任意决定掩盖起来。”[29][  

事实上印度强调统一的分水岭原则，不但力图掩盖当年英国对分水岭的“任意决定”，而且也要掩盖其对中

国领土的“任意要求”。这不仅体现在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态度

上。在中印边界西段，印度根据这种任意选择的分水岭，即同一条河流各支流间的分水岭，竟把边界划到南亚印

度河和中国塔里木河分水岭（喀喇昆仑山）北面的昆仑山上，把属于喀拉喀什河（塔里木河支流）流域的阿克赛

钦也说成是印度领土。印度甚至把英国将中印边界由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的过程，说成是不断“发现边界”

的过程。[30]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中印之间根本无法确定一条固定的边界，因为印度可以不断发现“分水岭”而

发现新的边界。  

（二）喜马拉雅山并不存在一条可作为中印边界唯一选择的山脊  

尽管有给分水岭下的新定义和对分水岭的任意决定，印度仍无法在“以分水岭定界的原则”上自圆其说。因

此，印度在提及分水岭的同时，又用了“峰顶”、“山脊”等更不易界定的地理概念，说“麦克马洪线”是沿

“喜马拉雅山脉的峰顶走的”，[31] “分界线应当同……山脉的山脊一致”。[32] 

相对于山麓的传统边界，笼统地说“麦克马洪线”沿山脊或峰顶并无不妥。但说这条线是被一条完整的山脊

精确界定了的天然分界线，则绝非事实，因为喜马拉雅山并无一条独一无二、连续不断且界限分明的山脊。首

先，宽达数百公里的喜马拉雅山（大喜马拉雅山就宽约50～90公里）是由一系列山脉组成的，也就是说有许多条

山脊，因而无法说哪一条山脊应成为独一无二的边界。[33]其次，虽然从理论上说喜马拉雅山存在一条主山脊，

即海拔最高的山脊，它可以确定一条独一无二的线，但由于这样的一条线和地面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也往往会

像按分水岭划界一样荒唐。按最高山脊来划界将会把印度也承认是属于中国的错那、墨脱和察隅等地的部分地区

划归印度，因为不但东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处在这些地区的北面，而且当地的最高峰也在它们北面。再次，即使



按主山脊来划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一条线在地面上也无法精确认定。虽然喜马拉雅山是由总体上呈东西

走向的平行山脉组成，但由于其南坡地区降水丰富，南北高差悬殊，因而地表被流水或高山冰川切割得非常严

重，许多河流或冰川切穿喜马拉雅山，形成大量深邃的河谷或峡谷（较大的河谷或峡谷多呈南北走向）。这使得

组成喜马拉雅山的任何一条山脉都变得支离破碎。“麦克马洪线”所在的东喜马拉雅山地区，地表被切割的现象

更为明显，甚至出现了许多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脉。这样在地面上寻找一条明显呈东西走向的、连续的山脊也是

不可能的，因而主山脊也不可能提供一条明显呈东西走向的、连续不断的线。[34] 

（三）喜马拉雅山南麓更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  

印度主张的以地理特征划界的地理原则，实际上是“自然边疆”学说的核心内容。而“自然边疆”学说是侵

略者的理论，是希特勒等人惯用的逻辑，无须本文进行批驳。但本文仍要指出一个事实：即使按以鲜明的地理特

征为界的地理原则，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并不是 “麦克马洪

线”，而是中国主张的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走的传统边界。这对不了解当地地形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对

了解当地地形的人来说则是自然的结论。  

致力于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英国学者兰姆指出：“近年来曾就中印关系中的危机问题发表文章的作家中，能

够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形具有一种很清楚的概念的寥寥无几，结果便对地理词汇的意义产生了许多混淆。”[35]

而他对印度次大陆北部山区地形的描述是：“目前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这条分水线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

山的地理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道把旁遮普和新疆西部这两个地势低伏和人口相对稠密的地方分隔

开来的分界墙的墙顶。再向东行，印度北部的山岭屏障就不再是这种界限分明的分水岭了，因为它并不像是一道

墙，倒像是一个很高的平台倒塌下来的边缘。……河流从高原向下流往山下的平原，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恰恰就

是穿过这些边疆山脉的山脊。”[36]这说明兰姆也认为喜马拉雅山不是分水岭，因而他不会认为“麦克马洪线”

“是沿喜马拉雅山分水岭的”。兰姆认为，东喜马拉雅山“山麓一线显然有最清晰的地理特征。……阿萨姆·喜

马拉雅山‘像是从河谷里’升起的‘一座城墙’”。[37]马克斯韦尔在谈到东喜马拉雅山时也说：“这些山都自

平原突然隆起，陡峭上升直抵西藏高原。”[38]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描述当时作为印度东北边界的“外线”时

说：“沿山麓一条可以辨认得出的线直到尼扎姆加特。”[39]这都说明，东喜马拉雅山南麓更具有鲜明的地理特

征，因为这里有一条轮廓分明的天然分界线。二战后期，一位英国官员在提到“麦克马洪线”时也说：“虽然这

条线在地图上看来还不错……然而事实上它不是天然分界线，而沿着平原的边界倒是天然的边界。”[40] 

由此可见，印度一再强调的地理原则并不见得对其有利。  

三、地理原则是导致中印边界冲突和 边界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 

当无法用分水岭或山脊来解释其主张的边界时，印度又用了其他更为模糊的地理概念，如“自然的特点”、

“地形”、“地理形势”等，甚至认为可以据此对“麦克马洪线”进行有利于印方的修改。这使中印边境出现了

危险的局势，尽管中国在边界问题解决前愿意视“麦克马洪线”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  

（一）“地理原则”和朗久冲突  

在原图上，“麦克马洪线”在几个地区也偏离了该图所标的最高山脊，其中就包括朗久所属的马及墩地区。

为了把藏族朝拜杂日神山活动[41]的起点马及墩留在西藏境内，“麦克马洪线”离开山脊向南拐了一个约三十公

里的弯，这一段并没有沿什么地理特征，然后又同北面的山脊会合。1959年印度军队进入该地区后，他们感到把

边界定在紧靠马及墩村南侧的杂日河，要比该河以南约三公里处的“麦克马洪线”更为可行。于是印度便把河谷

这边的朗久视为印度领土并在那里设立了哨所。[42]1959年6月22日，中国为此向印度提出抗议。而印度6月27日

的照会竟说：“印度政府一向严格遵守着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传统边界。这段传统疆界同所谓麦克马洪线

是吻合的。”“朗久在马及墩以南，位于传统国际边界的印度这一边。”[43]1959年8月25日，印度军队在朗久

向中国军队开枪，从而导致了中印边界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中印边境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朗久冲突发生后，印度竟指责中国“蓄意侵略印度领土”。[44]中国则力图向印度澄清事实，指出：“印度

政府提出的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东部的所谓传统边界，即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所承认

过，当然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即使按照这条英国人提出来的所谓传统边界的有关文件和地图，朗久也毫

无疑问地是在中国境内。”[45]“印度军队……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

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

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46]在对中国的答复中，印度虽然一再强调“麦克马洪线肯定地



代表着从不丹东部边界起到缅甸止的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47]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印度

地图上在马及墩地区所标的中印边界同条约附图稍有不同”。[48]印度对这种差异的解释是：“印度地图上划的

实际界线只不过是根据确实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这是符合于既定的国际惯例的。”[49]这也就是

说，即使是由条约规定了的边界，印度也可以按照地理原则进行单方面的修改。客观而言，在两国进行联合标界

时，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条约规定的边界进行调整的，但这显然要双方同意才能进行。如果有一方可以依据某

些原则对边界进行单方面修改，那么任何一条边界都永远无法确定。这必将造成更多的纠纷。因而不管朗久冲突

中谁先开枪（中印有不同的说法），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片面修改都是这一不幸事件的直接原因。而这样的

修改，最终又直接引发了中印边界战争。  

（二）“地理原则”和中印边界战争  

“麦克马洪线”西端的一小段也不是沿山脊走的，而是位于克节朗河南面的山腰上。河北面的塔格拉山脊

（塘格拉山岭）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约五六公里处。印度坚持说“麦克马洪线”是沿塔格拉山脊走的，但又不

说其在此地根据地理原则对该线进行了修改，试图以此来混淆视听，从而达到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目的。  

1959年8月，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东南端的兼则马尼建立了哨所并同中国军队发生接触。随后印度向中国抗议

说：“中国武装巡逻队在位于东经91度46分、北纬27度46分的兼则马尼地方侵犯了印度边境。”“根据传统和条

约地图，边界是沿着……塘格拉山岭的。”同时，印度还威胁说，“印度保安部队奉有指示，将抵抗侵略者，并

可为此目的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武力”。[50]1960年中印官员会晤时，印方对这段边界的描述是：“印方边界

从东经91°40′，北纬27°48′起沿着塔格拉（塘格拉）山脉的山脊走，并在大约东经91°44′，北纬27°46′

处穿过塔格拉山口。”[51]然而事实正如马克斯韦尔所说：“印度声称条约地图表明边界在塔格拉山脊上，而兼

则马尼在印度境内，这纯属虚构。”[52]“麦克马洪线”原图根本就没有标出塔格拉山脊和兼则马尼，而且印度

说这段边界的西端在北纬27度48分，塔格拉山口在北纬27度46分，兼则马尼在北纬27度46分，而原图上“麦克马

洪线”在这里却是沿北纬27度44.6分的纬线走的。[53]在印度“陆军的地图上，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标明位

于麦克马洪线北”。[54]  

中国外交部1959年9月1日的照会批驳了印度对兼则马尼的无理要求，并指出印度 “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中

国部队进入这个地方”的决定“已在当地造成极为危险的局势”。[55]但鉴于此事发生在1959年11月8日中国提

出维持现状的建议之前，而印度又曾保证“在所有这些地区保持现状”，[56]中国为避免冲突，后来是把印度对

兼则马尼的占领当成现状来看待的，而且为避免摩擦又撤出了塔格拉山脊南面的中国军队。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1962年6月。  

1962年6月4日，一支印度巡逻队在兼则马尼以西克节朗河南岸的扯冬建立了一个新哨所——多拉哨所[57]，

从而扩大了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并破坏了其曾经承诺予以维持的现状。因而中国不得不做出反应。9月8日，中国

军队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领土上恢复了巡逻。而印度在9月17日的照会中却指责中国军队“侵入印度领土，在这

段边境地区制造紧张”。[58]9月20日深夜，印军袭击了克节朗河南面的中国哨所，造成中国军人一死一伤，迫

使中国军队退到河北面；中国为稳定边境局势而没有还击。从此克节朗河又暂时成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对上述

事件，印度9月21日的照会竟说“中国军队在这个地区向印度巡逻哨所进行无端侵略和肆意攻击。”[59]在9月25

日的照会中，印度又多次提到“塘格拉山岭，即这一地区的麦克马洪线”，并再次指责“中国军队不仅挑衅地越

过麦克马洪线，……而且肆意攻击印度军队”，要求中国“立即指令它的入侵部队……退回到边境那边即塘格拉

山岭以北的中国境内”。[60]至于印度的军事行动，印度则认为这“只不过是行使保卫印度领土的合法权利”。

[61]中国10月6日的照会，一方面驳斥了印度对9月20日武装冲突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指出：无论是根据“麦克马

洪线”原图，还是根据印度现行地图，扯冬地区都在印度主张的边界以北。[62]但印度根本无视这一事实，仍坚

持中国必须从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撤出，否则印度就将使用武力。 

早在1962年9月9日，印度就决定以武力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赶出去。9月22日，印度又向其陆

军下达了书面命令，指示“一俟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中国部队”。[63]至1962年10月，印度已在克

节朗河地区集中了一个旅的兵力，并摆出进攻姿态。10月9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再次破坏了20天前刚刚形成

的那条沿克节朗河的实际控制线，从而直接导致双方军队在10月10日发生激烈冲突。14日，尼赫鲁又公开声称已

下令印军采取行动驱逐塔格拉山脊以南的中国军队。印度不但坚持“麦克马洪线”合法有效，而且还可以对该线

按地理原则进行单方面的修改，并有权以武力驱逐该线以北的中国军队，只要印度认为中国军队在其主张的中印



边界以南就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印边境局势根本无法控制，中国也已忍无可忍，退无可退。10月20日，中国被

迫进行自卫反击，中印边界战争爆发。  

总之，印度政府为了坚持“麦克马洪线”是已定边界的立场，才求助于所谓的地理原则，提出鲜明的地理特

征可以先天决定两国间的边界的观点。但引渡政府的这一做法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经受不住理论上的推

敲和实践的考验。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任何强加于人的做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中

印边界问题上，许多经验教训是应该认真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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